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刊發。  

茲載列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候選人聲明與承諾》，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Livzon Pharmaceutical Group Inc.* 

公司秘書 

劉寧 

中國，珠海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行董事為唐陽剛先生(總裁)及徐國祥先生(副董事長及副總裁);本

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朱保國先生(董事長)、陶德勝先生(副董事長)、林楠棋先生及邱慶豐先

生; 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華先生、田秋生先生、黃錦華先生、羅會遠先生及崔麗

婕女士。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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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5-069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声明人  王智瑶作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  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丽珠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

本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并承

诺如下事项： 

一、本人已经通过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或者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资格审查，提名人与本

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

切关系。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

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四、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五、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

证明材料（如有）。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本人尚未取得独立董事培训证明，承诺将

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任前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

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

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 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

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

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

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

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四、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五、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候选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

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

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

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等专业岗位有五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

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

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九、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一、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

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等服务的人员，

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

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

要负责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二、本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

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三、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

项规定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五、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六、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

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七、本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八、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九、本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  

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会

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一、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

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二、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候选人郑重承诺： 

一、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及提供的

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二、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

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三、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立即辞去该公

司独立董事职务。 

四、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

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

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 由

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如任职期间因本人辞任导致独立董事比例不符合相关规

定或欠缺会计专业人士的，本人将持续履行职责，不以辞任为由

拒绝履职。 

候选人（签署）： 王智瑶 

2025 年 11 月 10 日 


